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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之決定

本公告乃由紛美包裝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
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內幕消息條文」）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a)條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收市後，其
接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市監總局」）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致函
予本公司及山東新巨豐科技包裝股份有限公司（「山東新巨豐」）的通知（「該通知」）。

於該通知中，市監總局表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第三十一條規定，經審查
後，(i)其決定對山東新巨豐收購本公司股權一事不予禁止；及(ii)從即日起，本公司及山
東新巨豐之經營可實施集中。

本公司將適時或按上市規則及內幕消息條文的要求就有關事宜的最新進展作出進一步公
告。

承董事會命
紛美包裝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
畢樺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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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畢樺先生及齊朝暉女士；三名非執行董事常福
泉先生、魏薇女士及蔡琛誠先生；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LUETH Allen Warren先生、郭
凱先生、TANGEN Einar Hans先生及高頌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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